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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0/2021_2022__E4_BD_9B_

E5_B1_B1_E5_B8_82_E9_c26_510968.htm 根据工作需要，经高

明区人事局批准，佛山市高明区卫生监督所向全国卫生系统

公开选调公务员1名，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选调公

务员名额 本次选调公务员（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下同）1名。 二、选调公务员的条件和资格审查 本

次选调对象除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规定的基本

条件外，还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思想政治素质好，有强

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品行端正，爱岗敬业，身体健康。 （

二）具有公务员身份，并在近两年公务员年度考核中评为称

职及以上等次。 （三）男性。 （四）年龄35周岁以下。 （五

）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预防医学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六）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具备良好的工作能力，有职业卫

生监督工作经验者优先。 上述涉及的年龄和工作年限，均计

算至2008年6月30日。 选调对象资格审查，由区卫生局会同区

人事局共同进行。 三、基本程序和内容 （一）报名 有意向者

，请于2008年10月1日前，将学历证书、工作经历证明材料、

个人简历及相关证件复印件传真或邮寄佛山市高明区卫生监

督所办公室（地址：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金辉路，联系电

话：88235184），主管部门区卫生局将根据报名人员的资料

情况确定选调考察对象。 （二）考察 对选调对象进行德、能

、勤、绩、廉等方面的考察和政审。 （三）体检 选调对象要

进行体检，体检项目和标准参照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

（试行）》执行。 （四）审批 根据选调对象的考察情况和体



检结果，提出拟转任人员名单，并报区人事局审批。 （五）

转任 经区人事局批准后，按公务员转任办法办理调动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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